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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9 月 24 日舉行之 

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結果 
 

卓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欣然宣佈於 2021 年 9 月 24 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

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的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 2021年 3月 31日止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及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

告 

285,010,085 

(100%) 

0 

(0%) 

2. 
(a) (i)  重選鄭輔國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85,010,085 

(100%) 

0 

(0%) 

 
   (ii) 重選鄭毓和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285,010,085 

(100%) 

0 

(0%) 

 
(b) 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薪酬 

285,010,085 

(100%) 

0 

(0%) 

3. 續聘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來年的核數

師，並授權董事會釐定核數師薪酬 

285,010,085 

(100%) 

0 

(0%) 

4. 向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配發及發行本公司新普

通股（大會通告第 4 項普通決議案） 

285,010,085 

(100%) 

0 

(0%) 

5. 向董事授出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普通股（大會

通告第 5 項普通決議案） 

285,010,085 

(100%) 

0 

(0%) 

6. 擴大授予董事發行本公司新普通股的一般授權

（大會通告第 6 項普通決議案） 

285,010,085 

(100%) 

0 

(0%) 

 

由於大部分票數均贊成各項編號為 1至 6的決議，所有決議案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本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舉行日期之已發行及已繳足股份合共 400,000,000 股。有關股東

週年大會上提呈的所有決議案，賦予持有人出席及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決議案投票之

股份合共 400,000,000 股。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有權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40 條所載須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

表決贊成決議案，亦無任何股份持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規定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表

決權。 

 

本公司之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擔任投票表

決的監票員。 

 

 

承董事會命 

卓珈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行政總裁 

黎珈而 

香港，二零二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黎珈而女士、何子亮先生及林秉恩醫生；和三名
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鄭輔國先生、鄭毓和先生及李偉君先生。 

 


